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265號

                                    114年3月3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麥瑄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洪國欽律師

            張志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事件，原告不服文化部民國

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2月11日在FACEBOOK「演唱會讓

票換票求票演唱會門票入場券」社團(下稱臉書票券社團)，

使用名稱為「瑄珊」帳號，張貼販售「113年4月6日2024

CNBLUE LIVE 'CNBLUENTITY' IN KAOHSIUNG」票券(下稱系

爭票券)。被告認原告將定價新臺幣(下同)6,580元之系爭票

券以7,780元販售，有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違

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下稱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

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回覆後，以113年6月24日高市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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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字第11331192200號函依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裁處

原告罰鍰新臺幣65,800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文化部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駁回訴願(下

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原告以8,500元向沈○○購買票券，於臉書票券

社團是以7,580元為讓售價格，另加台北高雄面交1,000元車

資，無牟利行為，依文化部112年 9月25日文影字第

1123024992號函(下稱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可知手續費及

郵寄費不屬於加價轉售之黃牛行為。原告是因為工作緣故轉

售系爭票券沒有賣黃牛票的故意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不

應處罰原告。且原告不知有文創法第10條之1規定存在，行

政罰法第8條也不應處罰原告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被告接獲檢舉原告以加價1,200元，總價7,780元

販售系爭票券。原告事後陳述意見時才表示實際售出價額為

7,580元。惟原告上網陳列兜售及加價已構成文創法第10條

之1第2項處罰要件，不以售出為限，此見文化部112年9月11

日文影字第1121022294函釋疑說明甚明(下稱文化部112年9

月11日函)。媒體經常報導黃牛票相關新聞，難認原告欠缺

不法意識而有行政罰法第8條適用之餘地，原處分裁處最低

倍數要無不當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事實概要欄所載之內容有臉書票券社團網頁及對話紀錄(原

處分卷第9至15頁；卷第91、92、95至99頁)，檢舉資料(卷

第63頁)、原告陳述意見紀錄表(卷第21頁)、原處分(原處分

卷第76頁)及訴願決定(卷第23至25頁)在卷可稽，復經兩造

不爭執(卷第238、239頁)，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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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創法

　⑴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

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

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

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十五、流

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⑵第10條之1第2項：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

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面金額或定價之10倍至

50倍罰鍰。

　2.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不予處罰。

　⑵第8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

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㈡文創法第10條之1立法理由略以：本條所稱藝文表演票券，

指針對現場演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藝文表演

活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記名式證

券或其訂票或取票憑證。另，藝文表演票券因具有一定時間

（限時）、獨家供給（特定表演者）、數量限制（場地及檔

期有限）之特性，於熱門場次有票券供不應求情形，爰本條

僅就文化創意產業之藝文表演票券予以規範。考量以高價轉

售藝文表演票券謀取暴利之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以合理價

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而現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非供自用

購買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行為之行政罰罰則過輕，難以遏止

藝文表演票券黃牛暴利行為，爰針對藝文表演票券加價出售

獲取利益之行為明定處以罰鍰等語。準此，文創法第10條之

1第2項係為維護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遏

止促使消費者以高於票面金額或定價之價格購入藝文表演票

券之行為而制定。

  ㈢系爭票券為韓國樂團CNBLUE於113年4月6日在高雄舉辦之演

唱會門票，核屬文創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音樂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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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術、流行音樂產業，並參考上開立法理由，當為同法第

10條之1第2項之藝文表演票券無訛，自不得以超過票面金額

或定價販售之。原告在113年2月11日將系爭票券以原價加價

1,200元刊登於臉書票券社團販售，有網頁資料、對話紀錄

　　、檢舉資料等件為證(卷第91、91、93頁)。堪認原告係以超

過票面定價之售價販賣系爭票券。並審酌前開文創法第10條

之1立法理由係在遏止並處罰以高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之行

為，自不以達到售出結果為要件。是縱原告實際售出價格為

加價1,000元之7,580元，亦不影響其將系爭票券以超過票面

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

　㈣原告雖主張售出金額7,580元是加上交通費等語，並引用文

化部112年9月25日函為據。然該函文說明略以：轉售票券時

加計取票手續費或郵寄費，由於係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

筆轉售而由行為人代收取，實際係由第三方收取，行為人實

際取得之價金等於票面金額等語(卷第219、220頁)。足見此

函文係以「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轉售」即為遂行買賣

標的之交易，最終由第三方收取之相關費用始足當之。而非

將所持有管理之所有票券取得手續費或交通費，以大水庫方

式相互流用。原告非以實體之系爭票券為交易標的，而是交

易完成後，將取票序號告知買受人以完成系爭票券之交付，

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卷第240至243頁)，果爾要無原告與買受

人就系爭票券交付額外支出交通費之可能。原告復自陳略

以：原告除系爭票券外另有同場序號較系爭票券前面之另紙

票券(下稱另紙票券)，另紙票券是向暱稱沈○○購入，約在

便利商店輸入序號領取票券，交通費係購買另紙票券到台北

面交之交通費；系爭票券是網路購買等語(卷第241至243頁

　　)，足徵原告所稱之交通費是其向沈○○交易另紙票券支

出，非因購入或售出系爭票券交易而產生，要與原告引用之

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不符。

　㈤縱原告主張其向沈○○購買系爭票券面交支出交通費1,000

元乙情為真，惟原告明知所謂交通費係其為購買另紙票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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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非系爭票券交易所生，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難謂無

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行為之故意或過失。又所謂「不

知法規」是指行為人不知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

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

須對自己行為究係違反哪一法規規定有所認知。所以，行為

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義務為何，就該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言，行為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違

法性認識），應無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適用的餘地（最

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79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價販售

藝文表演票券為我國先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及文創法所禁止

並有處罰規定乙節，向來經由公開媒體宣導多年，衡以原告

智識及社會經驗，通常自會對不得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乙

情有所認識，原告復數次強調其非黃牛等語，益徵原告對於

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即俗稱黃牛行為已認識為法所不許，

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自非屬無法避免之欠缺不法意識情

形，復未有任何應減輕處罰之具體、特殊情狀，當無行政罰

法第8條之適用。

　㈥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間在臉書票券社團，有超過票面金

額或定價販售系爭票券之違規行為，復無行政罰法第8條之

適用。被告依據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處以10倍罰鍰65,800

元(原票價6,580元*10倍)，亦符合違反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

項案件裁罰基準之規定，且已係法定最低倍數罰鍰，核無不

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自屬有

憑。從而，原告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楊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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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

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

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怡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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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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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265號
                                    114年3月3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麥瑄珊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洪國欽律師
            張志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事件，原告不服文化部民國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2月11日在FACEBOOK「演唱會讓票換票求票演唱會門票入場券」社團(下稱臉書票券社團)，使用名稱為「瑄珊」帳號，張貼販售「113年4月6日2024 CNBLUE LIVE 'CNBLUENTITY' IN KAOHSIUNG」票券(下稱系爭票券)。被告認原告將定價新臺幣(下同)6,580元之系爭票券以7,780元販售，有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下稱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回覆後，以113年6月24日高市府文創字第11331192200號函依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65,800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駁回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原告以8,500元向沈○○購買票券，於臉書票券社團是以7,580元為讓售價格，另加台北高雄面交1,000元車資，無牟利行為，依文化部112年9月25日文影字第1123024992號函(下稱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可知手續費及郵寄費不屬於加價轉售之黃牛行為。原告是因為工作緣故轉售系爭票券沒有賣黃牛票的故意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不應處罰原告。且原告不知有文創法第10條之1規定存在，行政罰法第8條也不應處罰原告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被告接獲檢舉原告以加價1,200元，總價7,780元販售系爭票券。原告事後陳述意見時才表示實際售出價額為7,580元。惟原告上網陳列兜售及加價已構成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處罰要件，不以售出為限，此見文化部112年9月11日文影字第1121022294函釋疑說明甚明(下稱文化部112年9月11日函)。媒體經常報導黃牛票相關新聞，難認原告欠缺不法意識而有行政罰法第8條適用之餘地，原處分裁處最低倍數要無不當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事實概要欄所載之內容有臉書票券社團網頁及對話紀錄(原處分卷第9至15頁；卷第91、92、95至99頁)，檢舉資料(卷第63頁)、原告陳述意見紀錄表(卷第21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76頁)及訴願決定(卷第23至25頁)在卷可稽，復經兩造不爭執(卷第238、239頁)，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文創法
　⑴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⑵第10條之1第2項：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面金額或定價之10倍至50倍罰鍰。
　2.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⑵第8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㈡文創法第10條之1立法理由略以：本條所稱藝文表演票券，指針對現場演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藝文表演活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記名式證券或其訂票或取票憑證。另，藝文表演票券因具有一定時間（限時）、獨家供給（特定表演者）、數量限制（場地及檔期有限）之特性，於熱門場次有票券供不應求情形，爰本條僅就文化創意產業之藝文表演票券予以規範。考量以高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謀取暴利之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而現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非供自用購買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行為之行政罰罰則過輕，難以遏止藝文表演票券黃牛暴利行為，爰針對藝文表演票券加價出售獲取利益之行為明定處以罰鍰等語。準此，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係為維護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遏止促使消費者以高於票面金額或定價之價格購入藝文表演票券之行為而制定。
  ㈢系爭票券為韓國樂團CNBLUE於113年4月6日在高雄舉辦之演唱會門票，核屬文創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音樂及表演藝術、流行音樂產業，並參考上開立法理由，當為同法第10條之1第2項之藝文表演票券無訛，自不得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原告在113年2月11日將系爭票券以原價加價1,200元刊登於臉書票券社團販售，有網頁資料、對話紀錄
　　、檢舉資料等件為證(卷第91、91、93頁)。堪認原告係以超過票面定價之售價販賣系爭票券。並審酌前開文創法第10條之1立法理由係在遏止並處罰以高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之行為，自不以達到售出結果為要件。是縱原告實際售出價格為加價1,000元之7,580元，亦不影響其將系爭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
　㈣原告雖主張售出金額7,580元是加上交通費等語，並引用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為據。然該函文說明略以：轉售票券時加計取票手續費或郵寄費，由於係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轉售而由行為人代收取，實際係由第三方收取，行為人實際取得之價金等於票面金額等語(卷第219、220頁)。足見此函文係以「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轉售」即為遂行買賣標的之交易，最終由第三方收取之相關費用始足當之。而非將所持有管理之所有票券取得手續費或交通費，以大水庫方式相互流用。原告非以實體之系爭票券為交易標的，而是交易完成後，將取票序號告知買受人以完成系爭票券之交付，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卷第240至243頁)，果爾要無原告與買受人就系爭票券交付額外支出交通費之可能。原告復自陳略以：原告除系爭票券外另有同場序號較系爭票券前面之另紙票券(下稱另紙票券)，另紙票券是向暱稱沈○○購入，約在便利商店輸入序號領取票券，交通費係購買另紙票券到台北面交之交通費；系爭票券是網路購買等語(卷第241至243頁
　　)，足徵原告所稱之交通費是其向沈○○交易另紙票券支出，非因購入或售出系爭票券交易而產生，要與原告引用之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不符。
　㈤縱原告主張其向沈○○購買系爭票券面交支出交通費1,000元乙情為真，惟原告明知所謂交通費係其為購買另紙票券所支出，非系爭票券交易所生，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難謂無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行為之故意或過失。又所謂「不知法規」是指行為人不知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須對自己行為究係違反哪一法規規定有所認知。所以，行為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義務為何，就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言，行為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違法性認識），應無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適用的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79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為我國先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及文創法所禁止並有處罰規定乙節，向來經由公開媒體宣導多年，衡以原告智識及社會經驗，通常自會對不得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乙情有所認識，原告復數次強調其非黃牛等語，益徵原告對於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即俗稱黃牛行為已認識為法所不許，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自非屬無法避免之欠缺不法意識情形，復未有任何應減輕處罰之具體、特殊情狀，當無行政罰法第8條之適用。
　㈥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間在臉書票券社團，有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系爭票券之違規行為，復無行政罰法第8條之適用。被告依據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處以10倍罰鍰65,800元(原票價6,580元*10倍)，亦符合違反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案件裁罰基準之規定，且已係法定最低倍數罰鍰，核無不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自屬有憑。從而，原告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楊詠惠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
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怡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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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簡字第265號

                                    114年3月3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麥瑄珊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洪國欽律師

            張志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事件，原告不服文化部民國11

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2月11日在FACEBOOK「演唱會讓

    票換票求票演唱會門票入場券」社團(下稱臉書票券社團)，

    使用名稱為「瑄珊」帳號，張貼販售「113年4月6日2024 CN

    BLUE LIVE 'CNBLUENTITY' IN KAOHSIUNG」票券(下稱系爭

    票券)。被告認原告將定價新臺幣(下同)6,580元之系爭票券

    以7,780元販售，有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違反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下稱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通

    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回覆後，以113年6月24日高市府文創

    字第11331192200號函依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裁處原

    告罰鍰新臺幣65,800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

    文化部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駁回訴願(下稱

    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原告以8,500元向沈○○購買票券，於臉書票券社團

    是以7,580元為讓售價格，另加台北高雄面交1,000元車資，

    無牟利行為，依文化部112年9月25日文影字第1123024992號

    函(下稱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可知手續費及郵寄費不屬於

    加價轉售之黃牛行為。原告是因為工作緣故轉售系爭票券沒

    有賣黃牛票的故意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不應處罰原告。

    且原告不知有文創法第10條之1規定存在，行政罰法第8條也

    不應處罰原告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被告接獲檢舉原告以加價1,200元，總價7,780元

    販售系爭票券。原告事後陳述意見時才表示實際售出價額為

    7,580元。惟原告上網陳列兜售及加價已構成文創法第10條

    之1第2項處罰要件，不以售出為限，此見文化部112年9月11

    日文影字第1121022294函釋疑說明甚明(下稱文化部112年9

    月11日函)。媒體經常報導黃牛票相關新聞，難認原告欠缺

    不法意識而有行政罰法第8條適用之餘地，原處分裁處最低

    倍數要無不當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事實概要欄所載之內容有臉書票券社團網頁及對話紀錄(原

    處分卷第9至15頁；卷第91、92、95至99頁)，檢舉資料(卷

    第63頁)、原告陳述意見紀錄表(卷第21頁)、原處分(原處分

    卷第76頁)及訴願決定(卷第23至25頁)在卷可稽，復經兩造

    不爭執(卷第238、239頁)，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文創法

　⑴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

    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

    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

    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十五、流行

    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⑵第10條之1第2項：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

    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面金額或定價之10倍至

    50倍罰鍰。

　2.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予處罰。

　⑵第8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

    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㈡文創法第10條之1立法理由略以：本條所稱藝文表演票券，指

    針對現場演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藝文表演活

    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記名式證券

    或其訂票或取票憑證。另，藝文表演票券因具有一定時間（

    限時）、獨家供給（特定表演者）、數量限制（場地及檔期

    有限）之特性，於熱門場次有票券供不應求情形，爰本條僅

    就文化創意產業之藝文表演票券予以規範。考量以高價轉售

    藝文表演票券謀取暴利之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以合理價格

    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而現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非供自用購

    買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行為之行政罰罰則過輕，難以遏止藝

    文表演票券黃牛暴利行為，爰針對藝文表演票券加價出售獲

    取利益之行為明定處以罰鍰等語。準此，文創法第10條之1

    第2項係為維護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遏

    止促使消費者以高於票面金額或定價之價格購入藝文表演票

    券之行為而制定。

  ㈢系爭票券為韓國樂團CNBLUE於113年4月6日在高雄舉辦之演唱

    會門票，核屬文創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音樂及表演

    藝術、流行音樂產業，並參考上開立法理由，當為同法第10

    條之1第2項之藝文表演票券無訛，自不得以超過票面金額或

    定價販售之。原告在113年2月11日將系爭票券以原價加價1,

    200元刊登於臉書票券社團販售，有網頁資料、對話紀錄

　　、檢舉資料等件為證(卷第91、91、93頁)。堪認原告係以超

    過票面定價之售價販賣系爭票券。並審酌前開文創法第10條

    之1立法理由係在遏止並處罰以高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之行

    為，自不以達到售出結果為要件。是縱原告實際售出價格為

    加價1,000元之7,580元，亦不影響其將系爭票券以超過票面

    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

　㈣原告雖主張售出金額7,580元是加上交通費等語，並引用文化

    部112年9月25日函為據。然該函文說明略以：轉售票券時加

    計取票手續費或郵寄費，由於係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

    轉售而由行為人代收取，實際係由第三方收取，行為人實際

    取得之價金等於票面金額等語(卷第219、220頁)。足見此函

    文係以「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轉售」即為遂行買賣標

    的之交易，最終由第三方收取之相關費用始足當之。而非將

    所持有管理之所有票券取得手續費或交通費，以大水庫方式

    相互流用。原告非以實體之系爭票券為交易標的，而是交易

    完成後，將取票序號告知買受人以完成系爭票券之交付，業

    據原告陳述在卷(卷第240至243頁)，果爾要無原告與買受人

    就系爭票券交付額外支出交通費之可能。原告復自陳略以：

    原告除系爭票券外另有同場序號較系爭票券前面之另紙票券

    (下稱另紙票券)，另紙票券是向暱稱沈○○購入，約在便利商

    店輸入序號領取票券，交通費係購買另紙票券到台北面交之

    交通費；系爭票券是網路購買等語(卷第241至243頁

　　)，足徵原告所稱之交通費是其向沈○○交易另紙票券支出，

    非因購入或售出系爭票券交易而產生，要與原告引用之文化

    部112年9月25日函不符。

　㈤縱原告主張其向沈○○購買系爭票券面交支出交通費1,000元乙

    情為真，惟原告明知所謂交通費係其為購買另紙票券所支出

    ，非系爭票券交易所生，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難謂無以超

    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行為之故意或過失。又所謂「不知法

    規」是指行為人不知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

    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須對

    自己行為究係違反哪一法規規定有所認知。所以，行為人如

    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義務為何，就該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言，行為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違法性

    認識），應無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適用的餘地（最高行

    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79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價販售藝文

    表演票券為我國先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及文創法所禁止並有

    處罰規定乙節，向來經由公開媒體宣導多年，衡以原告智識

    及社會經驗，通常自會對不得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乙情有

    所認識，原告復數次強調其非黃牛等語，益徵原告對於加價

    販售藝文表演票券即俗稱黃牛行為已認識為法所不許，仍加

    價販售系爭票券，自非屬無法避免之欠缺不法意識情形，復

    未有任何應減輕處罰之具體、特殊情狀，當無行政罰法第8

    條之適用。

　㈥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間在臉書票券社團，有超過票面金

    額或定價販售系爭票券之違規行為，復無行政罰法第8條之

    適用。被告依據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處以10倍罰鍰65,800

    元(原票價6,580元*10倍)，亦符合違反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

    項案件裁罰基準之規定，且已係法定最低倍數罰鍰，核無不

    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自屬有憑

    。從而，原告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楊詠惠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

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

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怡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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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洪國欽律師

            張志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事件，原告不服文化部民國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2月11日在FACEBOOK「演唱會讓票換票求票演唱會門票入場券」社團(下稱臉書票券社團)，使用名稱為「瑄珊」帳號，張貼販售「113年4月6日2024 CNBLUE LIVE 'CNBLUENTITY' IN KAOHSIUNG」票券(下稱系爭票券)。被告認原告將定價新臺幣(下同)6,580元之系爭票券以7,780元販售，有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下稱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回覆後，以113年6月24日高市府文創字第11331192200號函依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65,800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113年10月4日文規字第1133027039號駁回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原告以8,500元向沈○○購買票券，於臉書票券社團是以7,580元為讓售價格，另加台北高雄面交1,000元車資，無牟利行為，依文化部112年9月25日文影字第1123024992號函(下稱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可知手續費及郵寄費不屬於加價轉售之黃牛行為。原告是因為工作緣故轉售系爭票券沒有賣黃牛票的故意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不應處罰原告。且原告不知有文創法第10條之1規定存在，行政罰法第8條也不應處罰原告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被告接獲檢舉原告以加價1,200元，總價7,780元販售系爭票券。原告事後陳述意見時才表示實際售出價額為7,580元。惟原告上網陳列兜售及加價已構成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處罰要件，不以售出為限，此見文化部112年9月11日文影字第1121022294函釋疑說明甚明(下稱文化部112年9月11日函)。媒體經常報導黃牛票相關新聞，難認原告欠缺不法意識而有行政罰法第8條適用之餘地，原處分裁處最低倍數要無不當等語。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事實概要欄所載之內容有臉書票券社團網頁及對話紀錄(原處分卷第9至15頁；卷第91、92、95至99頁)，檢舉資料(卷第63頁)、原告陳述意見紀錄表(卷第21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76頁)及訴願決定(卷第23至25頁)在卷可稽，復經兩造不爭執(卷第238、239頁)，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文創法

　⑴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⑵第10條之1第2項：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面金額或定價之10倍至50倍罰鍰。

　2.行政罰法

　⑴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⑵第8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㈡文創法第10條之1立法理由略以：本條所稱藝文表演票券，指針對現場演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藝文表演活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記名式證券或其訂票或取票憑證。另，藝文表演票券因具有一定時間（限時）、獨家供給（特定表演者）、數量限制（場地及檔期有限）之特性，於熱門場次有票券供不應求情形，爰本條僅就文化創意產業之藝文表演票券予以規範。考量以高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謀取暴利之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而現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非供自用購買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行為之行政罰罰則過輕，難以遏止藝文表演票券黃牛暴利行為，爰針對藝文表演票券加價出售獲取利益之行為明定處以罰鍰等語。準此，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係為維護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遏止促使消費者以高於票面金額或定價之價格購入藝文表演票券之行為而制定。

  ㈢系爭票券為韓國樂團CNBLUE於113年4月6日在高雄舉辦之演唱會門票，核屬文創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第15款音樂及表演藝術、流行音樂產業，並參考上開立法理由，當為同法第10條之1第2項之藝文表演票券無訛，自不得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原告在113年2月11日將系爭票券以原價加價1,200元刊登於臉書票券社團販售，有網頁資料、對話紀錄

　　、檢舉資料等件為證(卷第91、91、93頁)。堪認原告係以超過票面定價之售價販賣系爭票券。並審酌前開文創法第10條之1立法理由係在遏止並處罰以高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之行為，自不以達到售出結果為要件。是縱原告實際售出價格為加價1,000元之7,580元，亦不影響其將系爭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之行為。

　㈣原告雖主張售出金額7,580元是加上交通費等語，並引用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為據。然該函文說明略以：轉售票券時加計取票手續費或郵寄費，由於係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轉售而由行為人代收取，實際係由第三方收取，行為人實際取得之價金等於票面金額等語(卷第219、220頁)。足見此函文係以「為取得原始票券或履行該筆轉售」即為遂行買賣標的之交易，最終由第三方收取之相關費用始足當之。而非將所持有管理之所有票券取得手續費或交通費，以大水庫方式相互流用。原告非以實體之系爭票券為交易標的，而是交易完成後，將取票序號告知買受人以完成系爭票券之交付，業據原告陳述在卷(卷第240至243頁)，果爾要無原告與買受人就系爭票券交付額外支出交通費之可能。原告復自陳略以：原告除系爭票券外另有同場序號較系爭票券前面之另紙票券(下稱另紙票券)，另紙票券是向暱稱沈○○購入，約在便利商店輸入序號領取票券，交通費係購買另紙票券到台北面交之交通費；系爭票券是網路購買等語(卷第241至243頁

　　)，足徵原告所稱之交通費是其向沈○○交易另紙票券支出，非因購入或售出系爭票券交易而產生，要與原告引用之文化部112年9月25日函不符。

　㈤縱原告主張其向沈○○購買系爭票券面交支出交通費1,000元乙情為真，惟原告明知所謂交通費係其為購買另紙票券所支出，非系爭票券交易所生，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難謂無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行為之故意或過失。又所謂「不知法規」是指行為人不知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須對自己行為究係違反哪一法規規定有所認知。所以，行為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的行為義務為何，就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言，行為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違法性認識），應無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規定適用的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79號判決意旨參照）。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為我國先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及文創法所禁止並有處罰規定乙節，向來經由公開媒體宣導多年，衡以原告智識及社會經驗，通常自會對不得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乙情有所認識，原告復數次強調其非黃牛等語，益徵原告對於加價販售藝文表演票券即俗稱黃牛行為已認識為法所不許，仍加價販售系爭票券，自非屬無法避免之欠缺不法意識情形，復未有任何應減輕處罰之具體、特殊情狀，當無行政罰法第8條之適用。

　㈥綜上所述，原告於前揭時間在臉書票券社團，有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系爭票券之違規行為，復無行政罰法第8條之適用。被告依據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處以10倍罰鍰65,800元(原票價6,580元*10倍)，亦符合違反文創法第10條之1第2項案件裁罰基準之規定，且已係法定最低倍數罰鍰，核無不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自屬有憑。從而，原告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楊詠惠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

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怡禎



